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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傳播匯流相關立法草案間之整體立法架構說明 

一、整體說明 

匯流已是民眾生活一部分，利用電視、電腦、智慧手機、平板電腦等

終端設備，接取各種通訊傳播服務(語音、數據及視訊)。另一方面，寬頻

普及化後，使用網際網路服務(社群、購物、遊戲等)的情形更加普遍，對

您、我的生活、工作、娛樂與人際都有密切互動的關係。 

參照於國外通傳法制之發展，例如：歐盟 2002年架構指令及其後 2009

年之修正，已分為電子通傳網路層(ECN)、電子通傳服務層(ECS)以及視聽

媒體服務指令對內容服務等分別層級管理、日本 2010年通信放送法體系修

正案，亦分為傳輸設備、傳輸服務與傳輸內容，其中內容管理則屬放送法

規管，故我國通傳法制更需要與時俱進接軌國際。 

鑑於通訊傳播網路與網際網路相互連結，網際網路無遠弗屆，參與者

之身分趨於流動化，使用人亦可能同時具備網路服務提供者之角色，且各

種服務型態均在網路上建立多樣之互動關係，例如：電子商務、金融、遠

距醫療照護等，因此難以行業別建構管制法規。且網際網路上之活動，跨

越國境藩籬，而行政管制僅止於公權力所及的國界，面對以多元、自由、

平等為其基本價值之網路環境，逕以行政管制介入干預，難謂具有正當性，

故訂定「電子通訊傳播法」(暫定)介接一般法律網絡，如刑法、民法等，

建構彈性自由之網路使用環境，以保障自由創新、維護公平競爭、增進平

等近用，並與通訊傳播基本法相輔相成。 

面對技術、服務等均邁向層級分工模式，有線電視纜線亦能提供寬頻

發展，納入一般電信事業管理，故訂定「電信事業管理法」(暫定)作為管

理核心，改變過去垂直分立管制的作法，並以促進競爭為目標，降低不必

要管制，使市場機能得以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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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無線廣電事業或有線電視之多頻道視聽服務，仍有普遍供大眾接收

之廣效性及深入家戶的特性，故分別以特別法方式訂定「無線廣播電視與

頻道管理條例」(暫定)及「有線多頻道平臺服務管理條例」(暫定)另予管

理。 

無論是電信網路、無線廣播電視網路、有線廣播電視網路、衛星通信

系統相關技術亦朝互通融合應用之趨勢發展，以達更好的網路效能，且基

礎網路與資源(如無線電頻率、號碼等)之使用除通傳事業外，專用電信甚

至一般民眾皆有需求。為提升基礎網路建設與運用彈性及資源使用效益，

創造有利匯流服務利用的環境，爰以訂定「電信基礎設施與資源管理法」(暫

定)一併規範。 

因此，考量現行電信及廣播電視相關法律係採行產業別之監理模式，

而產業環境在數位匯流發展下已大不相同，電信與傳播事業之經營從壁壘

分明至逐漸融合，本次通訊傳播匯流相關草案採取制定案模式，立法通過

後，由行政院依產業及法制進展另定施行日期，現行電信法及廣電三法不

因新法施行而立即廢止。通傳會將致力於趨近新法的法令整備，並給予現

行業者適當的轉換期程，盡可能調合新舊法之管制密度與規範義務，務求

轉換過程能夠平順接軌。 

 

二、立法重點 

(一)導入層級化監理思維，促進網路或營運平臺融合 

 檢討現行電信法及廣電三法之監管機制，考慮現行各特許業務及網路融合性質，

修正各特許業務垂直監理模式，將網路及其資源之監理部分另以電信基礎設施

與資源管理法規範，以促進通傳網路之碁盤發展及資源有效率使用。  

 導入層級化監理思維，不表示既有通訊傳播業者必須被迫拆分成不同部門或公

司，亦非分層發照，而是讓業者能使用其自身的網路平臺提供各種服務，鼓勵

新技術之引入及創新。  

(二)增進廣電事業經營彈性，調和內容管理機制 

 考量廣播電視產業仍肩負促進多元文化、保存在地文化及保障兒少等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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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宜以垂直式整合型態管理，合併現行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調和內

容管理機制。  

 無線廣電事業導入平臺化思維，維持一定品質下，網路得採租用方式，並可將

頻率作有效運用。  

(三)降低市場進入障礙，促進跨業競爭  

 未來通傳產業邁入中高度匯流後，目的事業管理將以電信事業法為核心，電信

事業之市場進入從現行電信法之特許及許可制，改採許可及登記制，以降低跨

業經營之藩籬，活絡通傳市場。 

(四)落實管制透明性及安定性，提高投資之可預測性  

 本次立法落實法律授權管制透明性與安定性，透過明訂目的事業之監理規範於

法律層次，提高業者對於未來投資之可預測性。  

(五)以促進競爭為目標，解除不必要管制 

 檢討目的事業法之一般義務，解除不必要之結構管制，以最低必要程度之一般

性管理為主，避免事業負擔不必要之經營成本，藉以提升業者經營效能。  

 未來市場管制轉向服務別認定市場主導者，視市場競爭情況僅對主導業者施以

不同程度之不對稱管制。 

(六)鼓勵電信碁盤建設，提升資源使用效率  

 簡化電信網路建設時程及降低市場進入條件，電信事業只要符合規定，皆可設

置電信網路；另增加頻率運用彈性，明定頻率使用權移轉之規範。 

(七)因應跨國境服務，建立電子通訊傳播行為一般性規範  

 未來通訊傳播服務有透過網際網路超越國界發展之趨勢，相對於內國法或目的

事業之行政法規範方式，都有管轄範圍之侷限性，因此訂定電子通訊傳播法，

以指示性之導引規範，相關權利或義務亦得介接民事的責任規範。  

 

三、通訊傳播匯流相關立法草案間之關係 

(一)通訊傳播匯流法制架構(如圖 1，法案名稱均為暫定)  

 通訊傳播匯流法典係由電信事業法、有線多頻道平臺服務管理條例、無線廣播

電視事業與頻道事業管理條例、電信基礎設施與資源管理法及電子通訊傳播法

等法典所組成。  

(二)目的事業法之間關係(如圖 2，法案名稱均為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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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技術發展趨勢而言，隨著科技進步，電信技術將可包含提供廣播電視服務之

功能，而匯流服務樣態，也都能夠包含如一對一或一對多之視訊、通訊及數據

等應用服務。  

 就營運管理面向而言，無線廣播電視及有線廣播電視提供之內容服務或營運行

為與大眾感知互動，具有同時傳遞的廣效、即時及深入家戶等特性，參酌國際

監理作法，短期尚非以電信服務規範處理，故於網際網路零基思維之過渡期間，

另訂定「有線多頻道平臺服務管理條例」與「無線廣播電視與頻道管理條例」；

未來視訊服務的特性逐步朝向更開放多元之選擇後，則由「電信事業法」規範。  

(三)電信基礎設施與資源管理法與目的事業法之關係  

 電信事業於建設網路或提供服務時，涉及頻率、路權等參進資源要素，需透過

由政府調節給予排他性(exclusive)之使用權，亦或涉及相關權利義務的變化，

特訂定「電信基礎設施與資源管理法」。  

 該法妥適結合涉及基礎網路建設或資源管理之特別規範予以納入。 

(四)電子通訊傳播法與其他四部法典關係  

 鑒於通傳產業間之互動關係，未來趨向網際網路超越國界發展，相對於內國法

或目的事業之行政法方式，都有管轄範圍之侷限性；另網路虛擬世界如同實體

社會一般，面對爭議之處理，相關權利或義務亦得介接民事的責任規範。  

 特訂定「電子通訊傳播法」旨在建立非行政管制型之行為規範法，可降低國家

干預的色彩，並以指示性之導引規範，歸納與重塑網際網路治理規則，以及適

用其他四法非行政所及之規範。  

 

四、新舊法平順接軌處理原則 

按現行電信法及廣電三法係分別針對電信事業及不同廣電事業之

經營資格及營運行為規定具有強制性的規範，為維護法律安定性，使既

有業者得預見本次通訊傳播匯流相關草案(下稱新法)公布、施行後如何

接軌新法規範，以達新舊法間多階段無縫接軌之目標，其處理原則如

下： 

(一)新法施行日由行政院另定，新法完成立法後，現行電信法及廣電三

法相關法令即配合修正，逐步朝新法立法意旨調整，以利新法順利

施行，並視新法銜接情形以及業者過渡狀況，廢止舊法。  

(二)新法施行後，為利既有業者轉換至新法，其處理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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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無線、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於新法分別規定

既有業者在一定期間內，依新法規定申請營運許可之過渡機制。 

      2、電信事業： 

(1)身分不變：舊法取得電信事業之經營資格者，在新法仍為電信事

業。 

(2)管制鬆綁：新法解除不必要之管制，新法未課予特別義務者，直

接適用新法。 

(3)責任維持：既有電信業者，其所使用之資源依新法應取得許可者，

應依新法申請許可，但原事業計畫書應履行之責任轉

換至新法之網路設置計畫及營運計畫等，維持不變。 

    3、一般之行為規範，依法理採從新從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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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通訊傳播匯流法制架構 

(法案名稱均為暫定) 

 

圖 2 通訊傳播匯流相關立法草案間之關係 

(法案名稱均為暫定) 


